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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
地址：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

號

傳　真：04-23326915

聯絡人：曾家君

電　話：04-37061533

受文者：國立苗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0月25日

發文字號：臺教國署人字第110013871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附件1、附件2、附件3 (0138710A00_ATTCH1.pdf、0138710A00_ATTCH2.pdf、

0138710A00_ATTCH3.pdf)

主旨：有關銓敘部函送「符合法定身心障礙資格之公務人員申請

自願退休辦理個別化專業評估機制作業注意事項」一案，

請查照轉知。

說明：依教育部110年10月19日臺教人(四)字第1100139950號函轉

銓敘部110年10月12日部退三字第11053928552號函辦理，

並檢附上開原函及附件影本各1份。

正本：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各國立國民小學、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高級工業職業進修學

校

副本：本署人事室

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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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書函
地址：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傳　真：02-23976946

聯絡人：劉芝怡

電　話：02-7736-6368

受文者：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0月19日

發文字號：臺教人(四)字第110013995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銓敘部原函及附件影本 (0139950A00_ATTCH1.pdf、0139950A00_ATTCH2.pdf)

主旨：有關銓敘部函送「符合法定身心障礙資格之公務人員申請

自願退休辦理個別化專業評估機制作業注意事項」一案，

請查照轉知。

說明：依本部人事處案陳銓敘部110年10月12日部退三字第

11053928552號函辦理，並檢附原函及附件影本各1份。

正本：部屬機關(構)與學校及其附設機構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1100138710

■■■■■■■■■■■■■

■■■■■■■收文:110/10/19



1100139950 收文日期:110/10/1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 
. 
. 
. 
. 
. 
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1 頁，共 3 頁

銓敘部 函
地址：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2號

傳真：02-8236-6648

承辦人：趙碩岑

電話：02-8236-6635

E-Mail：CST13@mocs.gov.tw

受文者：教育部人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0月12日

發文字號：部退三字第1105392855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110Z02D145410_110D2027579-01.pdf)

主旨：檢送「符合法定身心障礙資格之公務人員申請自願退休辦

理個別化專業評估機制作業注意事項」1份，請查照轉

知。

說明：

一、旨揭注意事項業經本部於民國110年10月12日以部退三字第

11053928551號令訂定發布，並自發布日生效。

二、查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以下簡稱退撫法)第17條第2項

規定：「公務人員任職滿15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准

其自願退休：一、……四、符合法定身心障礙資格，且經

依勞工保險條例第54條之1所定個別化專業評估機制，出具

為終生無工作能力之證明。」同法施行細則第17條規定：

「(第1項) 本法第17條第2項第4款所定個別化專業評估機

制，出具為終生無工作能力之證明，由申請自願退休公務

人員檢同相關證件及醫療資料，交由服務機關比照勞動部

勞工保險局委託辦理勞工保險失能年金給付個別化專業評

估作業要點之規定，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委託之專業醫

檔　　號:
保存年限: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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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就其失能狀態進行個別化專業評估後，由服務機關認

定符合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第4條第1項所定終身無工作

能力情形之一。(第2項) 前項個別化專業評估所需費用，

由申請評估之公務人員全額負擔。」

三、次查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第4條規定：「(第1項)本條例

所定經評估為終身無工作能力者，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一、失能狀態經審定符合本標準附表所定失能狀態列有

『終身無工作能力』者。二、被保險人為請領失能年金給

付，依本條例第54條之1第2項規定，經個別化之專業評

估，其工作能力減損達70%以上，且無法返回職場者。(第2

項)前項第2款所定個別化之專業評估，依被保險人之全人

損傷百分比、未來工作收入能力、職業及年齡，綜合評估

其工作能力。」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委託辦理勞工保險失能

年金給付個別化專業評估作業要點(以下簡稱勞保個別化專

業評估要點)第2點規定：「被保險人申請勞工保險失能年

金給付，除失能狀態符合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附表所定

失能狀態列有『終身無工作能力』者外，其整體失能程度

符合第一至第七等級者，應送本局委託之專業醫院（以下

簡稱受委託醫院）進行個別化專業評估（以下簡稱評

估）。」

四、依前開規定，公務人員依退撫法第17條第2項第4款申請個

別化專業評估機制時，應檢同相關證件及醫療資料，交由

服務機關比照勞保個別化專業評估要點之規定，送請受勞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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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部勞工保險局委託之專業醫院(以下簡稱受勞保局委託醫

院)就其失能狀態進行個別化專業評估，其所需費用應由提

出申請之公務人員全額負擔。

五、又查本部為研擬公務人員申請前述個別化專業評估事宜，

業邀請教育部、衛生福利部、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及受勞保

局委託醫院，共同研商上開機制相關事宜，並依會議結論

擬具「符合法定身心障礙資格之公務人員申請自願退休辦

理個別化專業評估機制作業注意事項」(草案)，並函請上

開機關及受勞保局委託醫院表示意見。案經綜整所函復意

見並修正後，作成旨揭注意事項，以使公務人員個別化專

案評估機制有原則性之規範。據此，有關退撫法第17條第2

項第4款之個別化專業評估機制作業方式，請依旨揭注意事

項規定辦理。另目前計有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林口長庚紀念醫院、中山醫學大

學附設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高雄醫學大學附設

中和紀念醫院、彰化基督教醫院及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

設醫院等8間受勞保局委託醫院，為辦理上開個別化專業評

估之醫院，並由公務人員任職機關為申請機關，負責公務

人員申請案件之送(補)件等事宜並為與受勞保局委託醫院

間聯繫之單一窗口。

正本：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

副本：

17



符合法定身心障礙資格之公務人員申請自願退休辦理個別化

專業評估機制作業注意事項 

一、訂定目的 

  為使符合法定身心障礙資格，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

（以下簡稱退撫法）第十七條第二項第四款規定，申請自願退休

之公務人員，依勞工保險條例第五十四條之一所定個別化專業

評估機制，申請辦理專業評估之相關作業有所依循，特訂定本注

意事項。 

二、用詞定義 

（一）申請人：指符合法定身心障礙資格，擬依退撫法第十七

條第二項第四款規定申請自願退休之公務人員。 

（二）申請機關：指申請人之服務機關。 

（三）評估醫院：指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委託承辦個別化專業評

估之專業醫院。 

三、作業流程 

（一）由申請人向申請機關提出辦理個別化專業評估之申請。

申請機關於收受申請案後，應先確認申請人是否符合退

撫法第十七條第二項第四款所定法定身心障礙資格；同

時應協助檢視申請人是否符合同條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所

定自願退休之要件，而無須辦理個別化專業評估之情形，

以維護當事人權益。 

（二）申請人檢附下列相關證件及醫療資料，交由申請機關送

請評估醫院辦理個別化專業評估(申請機關送請評估醫



院辦理評估前，應先聯繫確認評估相關事宜)： 

1.符合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所定身心障礙等級之相關證明。 

2.申請人之相關病歷、病理檢測報告或評估相關資料(如

曾領取公教人員保險或勞工保險之失能給付，亦請檢

附相關失能證明書或診斷書)。 

3.申請人現職之職務說明書或相關工作內容之說明。 

（三）評估醫院辦理個別化專業評估之流程如下： 

1.評估醫院於收受申請機關申請案件後，應指派符合勞

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第四條之一第三項規定之醫師

(以下簡稱評估醫師)，參照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委託辦

理勞工保險失能年金給付個別化專業評估作業要點

（以下簡稱勞保個別化評估機制作業要點）進行個別

化專業評估。 

2.評估醫院應指派評估醫師會同專科醫師、物理治療師、

職能治療師、臨床心理師或語言治療師等專業人員組

成團隊進行評估，並按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所定個別化

專業評估報告之格式撰寫評估報告。 

3.評估醫院應於收件後第三日起之三十日內完成個別化

專業評估及撰寫評估報告；如須展延工作期限，應儘

速以書面敘明原因向申請機關說明，每次展延以十五

日為限。 

4.評估醫院完成評估報告後，應將完整個別化專業評估

及原案件之相關資料，送回申請機關。 



（四）申請人申請個別化專業評估所需費用，應由申請人全額

負擔，並交付申請機關，再由評估醫院於收到申請機關

所送申請案件時，向申請機關收取。評估醫院對於申請

案件之收費標準如下： 

1.每件申請案件費用為新臺幣(以下同)七千元，且評估

醫院辦理個別化專業評估過程中，每增加一位專科醫

師或專業人員得酌增費用二千元，惟每案最高收費不

得逾一萬五千元。 

2.前開費用包含評估醫院及其人員依中華民國法令應繳

納之稅捐、規費及強制性保險之保險費用。 

（五）評估醫院應依第三款第二目規定提出評估報告交予申請

機關。該評估報告應包含： 

1.申請人基本資料。 

2.病史。 

3.理學/檢查報告。 

4.主要診斷。 

5.AMA（美國醫學會永久障礙評估指南）障害分級。 

6.工作能力減損百分比調整。 

7.評估日期。 

8.評估醫院章。 

9.評估團隊人員章。 

（六）申請機關於收到評估醫院所送評估報告後，應檢附相關

資料送退休審定機關依退撫法規定審定。 



四、其他注意事項 

（一）個別化專業評估案件應以申請機關為評估醫院及申請人

間之單一窗口，評估醫院如因評估需要，得通知申請機

關提供必要之文書、資料，申請機關應於完成個別化專

業評估及撰寫評估報告期限前補送完成。評估醫院完成

評估報告後始補送者，視為另一申請案並重新計費。 

（二）評估醫院收受申請案件已開始執行評估工作，因不可歸

責評估醫院之事由，致無法完成評估者，經書面說明評

估情形及未完成評估之原因後，得依第三點第四款支付

標準之半數金額支付。但有可歸責評估醫院之事由者，

不予支付費用。 

（三）申請機關選擇送件之評估醫院時，應審酌迴避申請人所

檢具開立相關診斷證明之醫院，以提昇評估結果之公正

性。 

（四）申請機關對於個別化專業評估之結果應保守秘密；評估

報告如須轉交申請人查閱，應遮蔽評估報告內所載醫院

名稱、醫師及評估團隊人員之姓名。 

五、其他本注意事項未規定事項，比照勞保個別化評估機制作業

要點之規定辦理。 


